附件3
赫山区2024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
考核验收办法

为建立健全赫山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责任明确、主体积极、多方参与、监管有效的工作机制，特制定本考核验收办法。
一、验收方式
第三方服务组织在承担的粪肥还田示范区建设任务结束后，向区农业农村局提出项目验收申请，并由第三方监理根据项目日常监理情况出具项目监理报告。根据项目完成情况，结合第三方监理情况，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的技术人员对各试点服务组织项目建设成果进行考核验收。
二、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坚持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原则，严格执行“谁验收、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制度，做到按程序操作，按标准核查验收。坚决防止虚报作业面积、降低作业质量标准、套取作业补助资金等违规现象发生。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粪肥收集、处理、还田等环节的现场及工作台账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督导，督导情况纳入项目考核验收范围。
三、考核对象
承建了2024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粪肥还田示范区建设任务的4家试点服务组织。
四、考核内容、方式及标准
主要考核各试点服务组织项目建设成果，其内容包任务完成情况、市场化机制探索情况、粪肥还田模式建设情况、群众满意度情况等。严格按照《2024年赫山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实施主体年度考核评分表》进行考核。
五、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作为本年度项目结算的主要依据
根据考核验收结果，对各试点服务组织按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结算。其中，超任务完成的部分面积将根据总体考评情况分档次纳入奖补范围。
（二）作为确定下年度项目实施主体的主要依据
在本项目得到省级财政支持的前提下，总体考评分数在70分（含）以上的，可继续承建下年度试点项目相关工作；70分以下的，则取消试点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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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估内容和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组织管理
	15
	1、管理制度
	5
	1.包括组织结构与人员分工、人员配备、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每项0.5分（2分）；
2.主要负责人配合项目调度、工作汇报、通报整改等工作，没有参加不计分（1分）；
3.配合主管部门与乡镇调度（2分）。
	
	

	
	
	2、场地设备
	5
	是否按照招标要求配备相应的场地（租用协议、照片）、设备（以沼液运输车辆数量纳入监管平台为参考，并提供行驶证、车辆照片），与投标响应文件不符的每项扣1分（5分）。
	
	

	
	
	3、实施方案
	2
	根据项目要求，中标主体应根据各标段情况组织开展调研，形成可操作的实施方案（1分）；
按照工作任务合理安排工作进度（1分）。
	
	

	
	
	4.报表资料
	3
	1.项目实施资料按考核内容分项整理，按一级指标分类，每少1项扣0.2分（1分）；
2.按要求及时填报工作进度报表，未按要求完成每次扣0.5分（2分）。
	
	

	粪肥质量
	20
	5.质量控制
	8
	1.堆肥，提供自检报告或委检报告（5分）；
2.液肥按《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沼肥的卫生学要求，并提供相应的监测记录、检验报告（3分）。按生产批次与检验批次比例计分。
	
	

	
	
	6.抽检情况
	7
	抽检不合格的，每批次扣0.5分，直至本项扣完为止（7分）。
	
	

	
	
	7.生产记录
	5
	1.堆肥，配备辅料与发酵菌剂（供应协议、送货单、磅单）、翻堆记录（2分）；
2.液肥，查阅每个生产批次发酵菌剂配备、发酵处理等记录情况，记录不全的每少1个批次扣0.1分（3分）。
	
	

	任务执行
	29
	8．台账抽查
	8
	抽查粪污收集、处理、粪肥还田台账，发现1个台账与调查不符扣0.5分，直至本项扣完为止（8分）。
	
	

	
	
	9．收集处理量
	5
	对照抽查情况，对照粪肥还田追溯监管平台，折算工作量。按完成比例计分（5分）。
	
	

	
	
	10．粪肥还田量
	8
	1.对照抽查情况，对照粪肥还田追溯监管平台，折算工作量。按完成比例计分（6分）；
2.折算工作量未完成任务的扣2分。
	
	

	
	
	11.追溯监管平台
	6
	1.安排专人管理粪肥还田追溯监管平台服务主体端，填报养殖单位、处理点、检测、还田主体与作物信息，信息不完整每项扣0.2分（3分）；
2.液肥运输车辆配备“GPS+车载称重”设备，接入赫山区绿色种养循环粪肥还田追溯平台，工作人员能按平台使用流程操作，司机端准确录入运输信息（3分）。
	
	

	
	
	12.安全生产
	2
	1.施工人员购买意外险，信息不完整每项扣0.5分（1分）；
2.项目实施过程确保安全生产，发生安全生产事故计0分（1分）。
	
	

	机制探索
	21
	13.运行机制与技术模式
	5
	总结运行管理经验与收集处理还田示范对比效果，探索形成至少1个运行机制和1个技术模式，各计2分（4分），增加1个机制或模式加0.5分（共1分）。
	
	

	
	
	14.收费机制
	8
	1.付费处理。与养殖户签订付费处理协议，并有养殖户付费处理银行记录，探索付费处理机制，按签订协议与实际付费户数比例计分（5分）；
2.付费用肥。与种植主体签订付费用肥协议，并有种植主体付费用肥银行记录，探索付费用肥机制，按签订协议与实际付费户数比例计分（3分）以种植大户数量为参考折算。
	
	

	
	
	15.设备革新
	8
	1.液肥车辆配备加压泵，车罐出口改为直径65mm以下的消防管接头、喷头（2分）；
2.在养殖场配备发酵桶（罐）、施用设施（如施肥桶或储肥罐），每项计1分（2分）；
3.配置专用机械设备（如沼液田间喷撒机械、干粪撒施机）每台计1分（4分）。
（需提供购置票据，照片）
	
	

	示范宣传
	15
	16．还田示范片区建设
	3
	示范片区有标牌、负责人各0.5分（共1分）；对比丘、对比效果总结（需要提供现场测产数据）各1分（2分）。
	
	

	
	
	17.收集处理示范场
	2
	示范场所标牌、肥料处理操作流程、安全警示标志、发酵处理记录（每项0.5分，共2分）。
	
	

	
	
	18.现场观摩
	2
	在收集处理示范场，还田示范片区组织项目区养殖户、种植户开展现场观摩1次以上（2分）（现场观摩会通知，签到表，现场照片）。
	
	

	
	
	19.培训宣传
	3
	1.按要求参加业务培训，组织员工开展业务培训2期以上（1分）（培训通知，签到表，照片）；
2.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媒体宣传每条计0.5分，相内容不重复计分，宣传内容数据错误出现1次扣1分（2分）。
	
	

	
	
	20.农户满意度
	2
	因项目实施工作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被农户投诉，经查属实，计0分（2分）。
	
	

	
	
	21.督导检查
	3
	项目实施工作不到位，被县级检查通报每次扣1分，被市级以上检查通报计0分（3分）
	
	

	合    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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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考核总分为100分，70分（含）为及格，80（含）-90分为良，90分（含）以上为优。对于项目实施考核不及格的主体，取消试点资格。
被考评单位：                        考评人：                           考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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